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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财购投诉〔20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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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项目编号：JHZXGK2023-12号
二、项目名称：分宜县中小学教室LED照明改造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河北博林胜意图书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瑞昌市金榜府邸五栋二单无13A
被投诉人1：分宜县教育体育局
地址：分宜县行政服务大楼10楼
被投诉人2：江西金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体育馆一楼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河北博林胜意图书有限公司对江西金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教育体育局采购项目“分宜县中小学教室LED照明改造项目（采购编号：JHZXGK2023-12号）” 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15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人投诉采购文件设置不合理，存在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事项1：该项目未依法设定评审因素，将未在采购需求中列明的技术参数、产品功能作为评审因素。该项目的评分因素“（二）技术部分（50分）/技术加分项（30分）1、LED教室灯依据《GB7000.1-2015》进行承重测试，要求用灯具重量的15倍负荷进行承重实验并合格。全部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8、LED教室灯、黑板灯采用电磁兼容电路设计，不会对照明区域内的其他仪器设备产生干扰，灯具对人体的电磁辐射符合安全要求。全部满足得3分，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具有CMA和CNAS认证资质的检测072805机构依据GB/T 17743-2017《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出具的电磁辐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

投诉事项2：(三)商务部分(20分)/企业实力(17分)/1、投标人或制造商具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证书的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4、投标人或制造商为参与制定教室照明环境评价和评级规范的全国团体标准起草单位和参与制定学校教室LED照明技术规范的团体标准起草单位的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相应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7、投标人或制造商具有售后服务认证证书体系5星级证书得3分,具有售后服务认证证书体系4星级证书得2分,具有售后服务认证证书体系3星级证书得1分，不具有不得分，本项最高最3分，按最高星级证书计分一次。评审依据: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8、投标人或制造商为全国照明灯具行业质量领先企业的得2分，不满足不得分。评审依据: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佐证。

经审查：投诉事项1：（二）技术部分（50分）/技术加分项（30分）与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相关，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不成立。

投诉事项2:(三)商务部分(20分)/企业实力(17分)/1、4、7、8,招标文件中明确规定投标人或制造商两个身份，投标人和制造商是分开的，投标人可以是制造商，二者合一，也可以不是制造商。商务部分等评审因素不会对投标人本身产生影响，招标文件并未强制要求产品必须是投标人自己制造的，所提供的产品可以是投标人自己制造的，也可以是其他制造商制造的,该评审因素只是采购人保证采购的产品质量所需，没有涉及投标人的注册资本、从业人员等规模条件，也未涉及所谓的经营年限、成立期限等门槛条件。结合本次招标项目特点、实际需求，本次招标文件制定相对科学、合理，不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投诉人投诉事项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不成立。

通过查询全国政府采购投诉活动公示平台，贵公司在近一年内存在三次以上类似投诉被驳回案例，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投诉人在全国范围12个月内3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的，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投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假、恶意投诉，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的相关材料、参考专家意见和法律顾问意见，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二）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12月7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7日印发


